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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402 

項目名稱 國內外出差旅費動支審核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第一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因公出差應先提出申請，簽會人事或相關權責單位，並經機

關首長或授權人核准。 

二、出差事畢後填具出差旅費報告表連同有關書據，送人事單位

審核，技工、工友則由總務(經辦)單位審核。 

三、人事單位或總務(經辦)單位審核有無核准（國外出差如因臨

時需要變更行程或因航班限制延期返國，是否循行政程序簽

准）、假別之合法性及正確性、報支所採用之職務等級是否正

確，確認無誤後送主計單位結報。 

四、主計室審核黏存單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章、金額是否正確無訛

、所填用途說明欄位或相關單據是否載明款項性質或用途、

與原簽准內容是否相符、預算數能否容納、旅費項目及金額

是否符合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含應附具之支出憑

證及證明文件是否備齊）。 

控制重點 一、審核出國案件應注意是否切實依年度出國計畫執行，計畫如

頇變更、臨時派員或預算不足，是否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

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規定程序辦理。 

二、審核出國案件，應注意若因臨時需要變更行程或因航班限制

延期返國是否循行政程序簽准，再行辦理核銷。 

三、審核出國案件應注意預估之經費是否為行程中所必需，且所

列標準應符合「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四、審核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應注意行程及日期，與原簽准行程

應相符，有無私人旅遊行程或攜同親友出國並以公款支應之

情形。 

五、審核國內外出差旅費核銷案件，應注意是否符合「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規定，本誠信原則報支經費；並注意用途應與原

簽准公務行程相符，其支用項目、額度及檢附單據應符合「國

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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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一、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二、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 

三、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 

四、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五、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六、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 

七、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

補助項目及數額表 

八、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軍公教人員因公出國搭乘本國籍航空班機

作業規定 

九、行政院主計處 90年 1月 12日台 90處會三字第 00442號函 

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5月22日工程企字第09600204030

號書函 

十一、行政院 97年 10月 6日院授主會一字第 0970005338B號函 

十二、國立中央大學教職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補充規定 

使用表單 一、出差請示單或核准文件 

二、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三、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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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流程圖 

國內外出差旅費動支審核作業 

一、申請作業流程                        

   

                                                                                          

 

 

                                            
                                             
                                                                                                           

                                    
 

 

 

 

 

   

 

 

 

 

 

 

 

 

 

 
 

 

 

 

 

 

 

 

 

 

 

 

 
準備 

提出出差或講習訓練申請 

申請單位 

登記差假 

人事或權責單位 

審核預算數能否容納及核算金額等 

主計室 

是否符合規定 

 

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之簽核 

是否核准 

 

是 

否 

簽註或表達意見
送回業務單位 

主計室 

否 

是 

是否簽會主計室 

 

否 

是 

1.因公出差或參加訓

練講習，應先提出

申請，簽會人事或

權責單位並經機關

首長或授權人核

准。 

2.國外出差應切實依

年度出國計畫執

行，除依規定，經

事先報准外，不得

任意改變核定之出

國期程、地區。 

3.除基於國際禮節頇

攜同配偶出國，並

經奉准者外，不宜

攜同親友出國考察

或執行公務。 

4.以機關名義辦理出

國或合併採購較具

效益者，應適用政

府採購法；由機關

人員自理，並依國

外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報支者，不適用

政府採購法。 

1.審核有無預算可供

支應、計畫內容與

預算所定用途或範

圍是否相符，計畫

如頇變更、臨時派

員或預算不足，是

否依規定程序辦

理。 

2.出國計畫預估經費

是否行程中所必

需，所列標準是否

符合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規定。 

結束 

否 

開立傳票/支票 

主計室、出納單位 

是 

是否借支 

 



  

 

 

二、核銷作業流程 

 

 

 

 

 

 

 

 

 

 

 

 

 

 

 

 

 

 

 

 

 

 

 

 

 

 

 

 

 

 

 

 

 

 

 

 

 

 

 
準備 

審核假別合法性及正確性，報支採用之
職務等級是否正確 

人事或權責單位 

審核與原簽准內容是否相符、預算能否
容納、是否經權責單位簽核，金額乘算
及加總之正確性 

主計室 

是否正確及符
合規定 

 

簽註或表達意見
送回業務單位 

主計室 

填寫差旅費報告表及檢附相關原始憑證黏
貼於黏存單並核章（註） 

申請單位 

是 

否 

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之簽核 

是否核准 

 

是 

是否借支 

 

編製傳票沖銷暫付款、收回賸餘款或補
發不足款 

主計室、出納單位 

是 否 

開立傳票/支票 
 

主計室、出納單位 

結束 

否 

1.審核出差行程及日

期，與原簽准行程

是否相符，國外出

差有無私人旅遊行

程或攜同親友出國

並以公款支應之情

形。 

2.審核出差旅費核

銷，應注意用途是

否與原簽准公務行

程相符，其支用項

目、額度及檢附單

據是否符合國內外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之規定。 

1.國外出差若因臨時

需要變更行程或因

航班限制延期返

國，是否循行政程

序簽准，再行辦理

核銷。 

2.辦理出差旅費核

銷，應依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第 3 點規

定，本誠信原則報

支。 

註： 
各機關於取具收據時，應
注意運用財政部稅務入口
網（網址：
http://www.etax.nat.go
v.tw/etwmain/front/ETW
113W1_1之營業登記公示
資料，查詢瞭解各該營業
人營業現況，是否有未辦
營業登記擅自營業或已申
請停業、註銷仍繼續營業
經稽徵機關通報撤銷登
記、他遷不明等營業人開
立之憑證，或取具非實際
交易對象開立之憑證，或
應取得統一票卻取得收
據，或憑證所載事項與登
記事項未符等情形，並加
強相關審核機制，俾使單
據合法核銷。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主計室第一組  

作業類別(項目)：國內外出差旅費動支審核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一、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是否有效。     

二、國內外出差旅費動支審核作業，應

注意下列事項： 

(一)國外出差是否切實依年度出國計

畫執行，計畫如頇變更、臨時派員

或預算不足，是否依規定程序辦

理。 

    

(二)國外出差若因臨時需要變更行程

或因航班限制延期返國，是否循行

政程序簽准，再行辦理核銷。 

    

(三)出國計畫預估經費是否行程中所

必需，所列標準是否符合國外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四)國內外出差報告表之行程及日

期，與原簽准行程是否相符，國外

出差有無私人旅遊行程或攜同親

友出國並以公款支應之情形。 

    

(五)國內外出差旅費之核銷，其用途是

否與原簽准公務行程相符，支用項

目、額度及檢附單據是否符合國內

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應根據評估結果於自行評估情形欄勾選「符合」、「未符合」或「不適用」；若
有「未符合」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詳細說明，且於撰寫評估結論時一併敘明
頇採行之改善措施；若為「不適用」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敘明理由及是否頇
檢討修正評估重點。 


